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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/部門  

 
I. 通過會議紀要  
 

2017 年 10 月 27 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199/17-18 號文件 ) 
 
 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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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續議事項  
 
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 
 
《2017 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已向政務司

司長轉達涂謹申議員在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

就《 2017 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
案 ")提出的關注。政務司司長表示，政府當局
打算在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 "一地兩檢 "安排的
議案辯論完畢後的稍後時間，就恢復條例草案

的程序作出預告。  
 
3.  涂謹申議員詢問，政府當局或議員可

否在政府當局作出恢復條例草案相關程序的預

告後，就條例草案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 ("修正案 ")。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秘書
表示，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程序

已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展開。
由於條例草案並非由政府當局撤回，而且就條例

草案動議的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的議案是在條

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內通過，因此議

員及政府當局均不能就條例草案動議新的修正

案。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有關安排與立法會

處理法案及擬議修正案的一貫做法相符。  
 
 

III. 將於 2017年 11月 8日、9日及 10日立法會會議
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  
 
(a) 提交文件  
 
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

第 3/17-18 號報告 

(立法會 CB(2)203/17-18 號文件 ) 
 
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該報告涵蓋

13 項附屬法例，其修訂期限將於 2017 年 11 月
8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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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，由於有 7 名
議員已分別表示有意就上述 13 項附屬法例發
言，她會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預告，

在是次立法會會議上就該等附屬法例動議察悉

該報告的議案。  
 
(b) 議員議案  
 

由李慧琼議員動議的致謝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93/17-18 號文件 ) 

 
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會以內務委

員會主席的身份，在是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

上述議案。  
 
 

IV. 將於 2017年 11月 1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(a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97/17-18 號文件 ) 
 
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是次立法會

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(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
書面質詢 )。  
 
(b)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 
 
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迄今並未接獲

有關的預告。  
 
(c) 政府議案  
 
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迄今並未接獲

有關的預告。  
 
(d) 議員議案  
 

(i) 張宇人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(第 1章 )第 34(4)條就《 2017年水務設施
(修訂)(第2號)規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111/17-18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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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馬逢國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(第 1章 )第 34(4)條就《 2017年古物及
古 蹟 (古 蹟 及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宣 布 )   
(綜合 )(修訂 )公告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110/17-18號文件 ) 

 
(iii) 盧偉國議員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

(第 311章 )第 37B(4)條就《指明牌照
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備忘錄》
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112/17-18號文件 ) 

 
1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上述擬議決議

案旨在將有關的附屬法例及非立法文書的修訂

期限延展至 2017 年 12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1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表示，兩項

延擱自先前的立法會會議的不具立法效力議員

議案亦將於是次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 
 
1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

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( 立 法 會

CB(3)106/17-18 號文件)，當中載列 4項修訂期限
將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
法例。她提醒議員，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法例

發言，應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(星期二)午夜 12 時
前表明意向。  
 
 

V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《 2017 年藥劑業及毒藥 (修訂 )(第 5 號 )規例》
小組委員會報告   
 
13.  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恒鑌議員口頭匯報

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陳議員表示，《2017 年
藥劑業及毒藥 (修訂 )(第 5 號 )規例》旨在對含有
奈妥匹坦及其鹽類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，以便

有關的藥劑製品可在符合法例規定的情況下在

市場銷售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 

 -  7  -  

14.  議員察悉，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於

2017 年 10 月 31 日舉行了一次會議。小組委員會
委員關注當局對受類似管制的藥劑製品 ("受管
制藥劑製品 ")採取的執法措施，包括如何處理
管有由非本地註冊醫生處方供自用的受管制藥

劑製品的人士、網上售賣受管制藥劑製品的規

管，以及藥劑製品的註冊要求。議員得悉，政府

當局表示，現行法例訂有規管藥劑製品的銷售

事宜的條文，而藥劑製品的註冊要求已詳列於

衞生署藥物辦公室的網頁。  
 
15.  議員亦察悉，小組委員會不會對有關

附屬法例提出任何修訂建議，並會於稍後提交

書面報告。  
 
1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由於上述

附屬法例的修訂期將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的
立法會會議屆滿，議員如擬對該項附屬法例

提出修訂，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11 月 8 日
(星期三 )。  
 
 

V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(立法會 CB(2)200/17-18 號文件 ) 
 
1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截至 2017 年
11 月 2 日，有 16 個法案委員會及 20 個在內務
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

4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
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10 個研究
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
VII. 其他事項  
 
1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37 分結束。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1 月 15 日  


